
委外諮詢輔導團隊服務
(疑似脆弱家庭) 

 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「接受家庭教育」服務流程圖 
 

學校或機關機構評估
為有家庭教育需求，
連結或轉介案件 

1.案件符合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

第2條所定之家庭教育範圍，

並依「有家庭教育需求者評估

基準」辦理 
2.填送疑似脆弱家庭服務-服務

對象連申請表 

經學校或主管機關人員依評估基

準，訪視後評估決定之；並檢

送服務對象申請表 

備註: 
不予受理 
1. 案件未符合家庭

教育法施行細則
第2條所定之家庭
教育範圍。 

2. 經查屬家庭教育
法施行細則第 10
條第1項，依他法
有應實施家庭處
遇計畫或強制性
親職教育之規定
案件。 

3. 涉 及 身 心 障 礙
者、精神疾患或
藥 物 濫 用 等 議
題，仍由適法且
具備相關專業資
格人員為之。 

4. 如個案需提供複
合性資源者，建
議專業先行，穩
定經濟與心理情
緒等需求後，再
行轉介本中心提
供 教 育 學 習 資
源。 

 

志工諮詢服務 
(初級預防) 

受理服務評估 

電話聯繫案件 

提供家庭教育服務 

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
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」
及「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
之對象及推動措施之方式」
辦理 
 

經電話聯繫，個案拒絕服務，
或經3次電話仍無法取得聯繫 

否 

是 

是否接受
服務? 

是 

是否受理
服務? 

服務是否
結束? 

屬轉介案件 

是 

轉還原連結或轉
介之學校或機關
機構續處 

否 

結案 

否 

屬連結或
轉介案件? 

做成服務紀錄 

做成服務紀錄 

倘仍有其他多
重需求，屬脆
弱家庭案件，
應聯繫原轉介
之學校與社政
收案 

送回原連結學校或
社政續處 

知會原轉介之
學校或社政 

屬連結案件 

服務結束
或轉介 

轉介 結束 

本市高級中等以

下之學生主要照

顧者（家長）親

職、隔代、家庭

資源知能為主。 


